
附件 1：

渝教办函〔2018〕241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

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高职院校，市教育评估院：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

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进一步

加强高职教育立德树人工作，规范专业建设与管理，建立专业诊

断与改进制度，健全专业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强化专业内涵发展，

增强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方案〉的通知》（渝教高〔2013〕

45 号）要求，决定继续委托市教育评估院开展 2018-2019 学年高

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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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2018-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专业及院校

名单》（附件 5）。参评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以《普通高等学校高

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

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6 年、2017 年增补专业为准。

二、评估指标体系

详见《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指标体系（修订稿）》

（附件 1）。

三、评估程序

（一）学校自评（2018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

参评专业对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自评。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

前 登 陆 “ 高 职 教 育 专 业 信 息 管 理 与 评 估 平 台 ”

（http://www.cee.gov.cn/，以下简称“平台”），参照《重庆市高职

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专业信息采集表》（附件 2），在“平台”上

完成参评专业相关数据采集，完成《2018-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

专业合格评估自评表》（附件 3），同时将参评专业相关佐证材料

按要求上传至“平台”。其中，佐证材料参考目录见《2018-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佐证材料参考目录》（附件 4）。

（二）材料评审（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5 日）

评估专家根据学校自评情况、填报的数据及提交的材料在“平

台”上进行在线评审。

（三）现场考察（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2 日）

http://www.c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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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在线评审情况，抽取一定比例的专业作为现场考察

对象，现场考察时间为 1 天。现场考察方式包括实地考察、深度

访谈、座谈、听课、查阅材料以及专家个人意见反馈等。

（四）结论审定（2018 年 12 月）

各专家组提交的评估结论建议，经市教委审定后以一定方式

向学校和社会公布。

（五）整改复查

经评估确定为“暂缓通过”的专业，应在评估结论下达后 1

个月内向市教委高教处报送整改方案并抄送市教育评估院。整改

结束后，学校应及时总结整改工作及效果，形成整改报告，报送

市教委高教处并抄送市教育评估院。市教委将根据专业整改情况，

通过材料评审或现场核实进行复评。

四、评估结论及其运用

（一）评估结论

专业评估的结论分为“通过”和“暂缓通过”两种；主要观

测点的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评估结论定为“通过”的

专业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带“※”的主要观测点不合格数

为 0，且不带“※”的主要观测点不合格数≤4；（2）带“※”的

主要观测点不合格数为 1，且不带“※”的主要观测点不合格数

≤2。不具备条件（1）或（2）的专业的评估结论为“暂缓通过”。

（二）结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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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与该专业招生计划和相关质量工程项目申报挂钩。

评估结论为“暂缓通过”的专业，学校须减少该专业次年招生计

划；复评结论仍为“暂缓通过”的专业，暂停一年招生，其所在

学校不得增设新专业，不能申报市级及以上教学团队、精品资源

共享课、实训基地等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五、评估纪律

学校应遵守市教委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评估专家组工作，

提供材料真实可靠，客观反映新专业建设实际情况。评估工作严

格按照“八项规定”精神，不搞形式，讲究实效，厉行节约。

市教育评估院联系人：董小平、黄敏；联系电话：67716526、

67716070。

市教委联系人：闵权；联系电话：63858112。

附件：1. 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指标体系（修订稿）

2. 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专业信息采集表

3. 2018-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自评表

4. 2018-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佐证材料

参考目录

5. 2018-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专业及院

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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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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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指标体系（修订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合格标准

1.专业设计

1.1 专业建设规划

1.1.1 专业设置的产业适应度
有详细的专业适应产业发展需求调研报告，且对接产业发展现状、人才需求、岗位能
力需求分析科学合理。

1.1.2 专业建设规划有效性※
有 3-5 年的专业建设规划，专业服务产业(或岗位群对象)明确，且建设目标定位准确、
举措得当。

1.1.3 专业建设目标达成度 专业建设目标达成度在 80%及以上。

1.2 人才培养方案

1.2.1 行业企业参与度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制有来自对接产业（行业）的专家或技术能手参与。

1.2.2 职（执）业资格证书对接度
有明确的、与就业面向高度相关的职（执）业资格证书要求 (该专业无对应的职（执）
业资格证书除外)。

1.2.3 人才培养规格
坚持立德树人，重视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和德治、法治教育，有与对接产业（行业）相
适应的基本素质要求、知识要求、技能要求、职业态度要求的描述。

1.2.4 课程设置※

能全面覆盖人才培养规格中对基本素质、知识、技能、职业态度的要求，且每门课程
的定位准确。其中，实践教学学时数占总学时数的比例原则上应达到 50%；《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式与政策》
等课程安排与教学要求，应符合国家和重庆市对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要
求。法律知识融入通识或专业基础课，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3 经费保障 1.3.1 经费预算与执行※ 有符合专业建设规划的经费预算，且执行经费不少于预算。

2.教学团队

2.1 专兼结构
2.1.1 专任教师规模※

折合后的专任教师数 1应达到：平均每个折合专任教师对首届学生所授专业课不多于
160 学时 2。

2.1.2 兼职教师规模 兼职教师 3占专兼职教师的比例应大于 20%，一般不超过 30%。

2.2 双师结构 2.2.1 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双师素质教师 4占本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不少于 50%。

2.3 专业带头人 2.3.1 专业带头人资质※
具有相应专业背景、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根据专业服务产业对象，与新兴产业密切
相关的专业的带头人可由具有该专业背景的中级职称或硕士学位专任教师担任），且
至少承担本专业首届学生 1 门专业课的教学。

2.4 培养机制 2.4.1 教师培养机制
有完备、规范的专任教师、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等教师培养和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
执行。

3.课程建设

3.1 专业课课程标准

3.1.1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应能支撑人才培养规格。

3.1.2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应能支撑课程目标。

3.1.3 课程评价 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方式方法多样，能有效检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3.2 专业课教材建设
3.2.1 教材选用※ 选用的教材能满足课程标准的要求，且符合教育部对高职高专教材选用的要求。

3.2.2 教材开发 有来自对接产业（行业）的人员参与开发符合相应课程标准要求的教材或讲义。
4.实践教学 4.1 实践教学条件 4.1.1 校内外实训基地（室）建设※ 校内外实训基地（室）能满足课程标准中实训项目的教学需要，工位数能满足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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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合格标准

训。

4.1.2 校外实习基地稳定性
有与学校签订合作期不少于两年的校外实习基地，且接纳了本专业首届学生总数的
30%进行实习。

4.2 实践教学管理

4.2.1 实训实习管理人员 有专职实习实训管理人员 1 名以上。

4.2.2 实验（或实训）开出率 按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实验、实训开出率达 100%。

4.2.3 实习管理
在企（事）业单位实习（含跟岗、顶岗实习）累计时间 6 个月左右，且实习有目的、
有任务、有记录、有检查、有指导。

4.2.4 实习考核 校内专任教师与实习基地指导教师共同参与实习学生考核。

5.建设成效

5.1 人才培养成效
5.1.1 招生 近 3 年平均招生计划完成率不低于 80%，且平均报到率不低于 60%。
5.1.2 学生评价※ 毕业生与在校生对专业教学与服务的满意度不低于 70%。

5.1.3 社会评价※ 用人单位或实习单位满意度不低于 70% 。

5.2 对接产业成效

5.2.1 双证书获取率
学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职(执)业资格认证考试通过率原则上在 70%以上（在校生无对
应可报考的职（执）业资格证书除外）。

5.2.2 就业※ 初次就业率不低于 80%5，且对口率不低于 50%；有毕业生到校企合作单位就业。

5.2.3 社会培训 为对接产业（行业）开展了社会培训。
5.2.4 技术（咨询）服务 为对接产业（行业）提供了技术（咨询）服务。

6.自选项目 6 6.1 学生获奖
6.1.1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学生在省部级以上或行业协会组织的与专业相关的技能竞赛中有获奖。
6.1.2 创新创业成效 学生在省部级以上双创大赛有获奖或学生创新创业典型案例。

6.2 教师获奖 6.2.1 教师教学比赛获奖 专任教师在省部级以上与专业相关的教学比赛或技能竞赛中有获奖。

说明：
1专任教师仅限于其专业背景与所授课程相关的教师，统计方法为：  

1

专任教师折合数
与新专业首届学生同级的所有专业授课总学时数（包括新专业

第个专任教师对本专业首届学生专业课授课学时数
，其中，为对本专业首届学生授专业课的教师总数。

第i个专 ）任教师对

N

i

i
N




2   


本专业首届学生专业课实际开出学时数 1 20%

平均每个折合专任教师对首届学生所授专业课学时 。
折合专任教师数

3 兼 职 教 师 数 按 高 职 院 校 人 才 培 养 工 作 状 态 数 据 采 集 平 台 的 折 合 方 法 进 行 统 计 。 即 ： 兼 职 教 师 数 = 兼 职 教 师 对 本 专 业 首 届 学 生 授 课 学 时 数 /160 ，


兼职教师数

兼职教师占专兼职教师比例 。
兼职教师数+折合专任教师数

4双师素质教师是指具有教师资格，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校内专任教师：⑴具有本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及职业资格（含持有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及具有专业资格或专业技

能考评员资格者），并在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过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使用效果好，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居先进水平；⑵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

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⑶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过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
5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
6自选项目不作为考核指标，其主要观测点若有一项达到合格标准，则可抵消非自选项目中一项不带※的不合格主要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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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专业信息采集表

0.初始化信息

0.1 专业基本信息
1

专业

代码 2
专业

名称 3
专业服务产业

(行业或岗位群)
学制 4 设置

时间

首次招

生时间

允许修

业年限 5
招生方

式 6
招生类

型 7
专业建设

负责人

专业建设负

责人电话

专业建设负责

人电子邮箱

专业所

属院系 8
专业简

介 9

勾选 自动 勾选 勾选

说明：
1专业基本信息采集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2专业代码按照《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中专业代码勾选。
3专业名称按照《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中专业名称系统自动匹配。
4学制填写 2-4 的整数（含 2和 4）。
5允许修业年限填写数字范围，如 2-4。
6招生方式勾选：全国统考/省市统考/自主招生/直升入学/单独招生/中职推优/其他，可多选。
7招生类型勾选：文科/理科/文理兼招/体育/艺术/其他，可多选。
8专业所属院系名称需与系统中的二级院系名称完全一致。
9专业简介重点描述专业特色，字数控制在 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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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2
课程性

质 3
计划总学

时 4 实践学时 学分
是否为专业

核心课程 5 考核方式 6 课程异动

情况 7 开课年级 8 开课学期 9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说明：
1课程基本信息采集对象为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含修订）中所有课程。
2课程类型勾选：A 类（纯理论课）/B 类（（理论+实践）课）/C 类（纯实践课）。
3课程性质勾选：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4计划总学时填写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学时。
5是否为专业核心课程勾选：是/否。
6考核方式勾选：考试/考查。
7课程异动情况指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修订过程中，与前一版人才培养方案相比，课程出现变化，勾选：新增/取消/更名/其他。
8开课年级勾选：2015 级/2016 级/2017 级。
9开课学期勾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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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教师基本信息 1

教师

类型
2

教工

号
姓名 性别 3 出生

日期
民族 4 最终

学历
5

最终

学位
6

专业

领域

专业

特长

电子

邮箱

参加

工作

日期

任教

时间

到本

专业

任教

时间

是否

是双

师素

质教

师 7

是否

是专

业带

头人 8

专业技术职务 职业资格证书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

职务名称

职称

等级
9

获取

日期

发证

单位

职业资

格名称

职业资

格等级
10

获取

日期

发证

单位

当前专

职工作

单位
11

职

务

任职

日期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说明：
1教师基本信填写 2015 年 9 月 1日-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为本专业专业课授课的教师。
2教师类型勾选：校内专任/校内兼课/校外兼职/校外兼课。
3性别勾选：男/女。
4民族勾选：表格中所列民族。
5最终学历勾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专科/专科以下。
6最终学位勾选：博士/硕士/学士/无学位。
7是否是双师素质教师勾选：是/否。
8是否是专业带头人勾选：是/否。
9职称等级勾选：高级/中级/初级/未定级。
10职业资格等级勾选：高级技师/技师/高级/中级/初级/无。
11当前专职工作单位指校内兼课、校外兼职、校外兼课等教师的专职工作单位，校内专任教师不填写此项。



- 11 -

0.4 学生基本信息

学

号 1
姓

名

性

别 2
民

族 3

电

子

邮

箱

出

生

日

期

入

学

年

份

入

学

日

期

学

籍

异

动 4

职业资格证书信息 实习信息 就业信息

获取

职业

资格

证书

名称 5

证书

等级 6
获取

日期

职业

资格

证书

号码

实习

单位

实习时间

（月）7
企业指导

教师

企业指

导教师

电话

企业指

导教师

邮箱

学校指

导教师

就

业

单

位

毕业

去向 8
就业

日期 9

是否

专业

对口
10

是否

合作

企业
11

就业

单位

联系

人

联系

人电

话

联 系

人 邮

箱

勾

选

勾

选

勾

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勾选

说明：
1学号为学校教务系统中的学号。
2性别勾选：男/女。
3民族勾选：表格中所列民族。
4学籍异动勾选：在读/休学/降级/退学/毕业。
5职业资格证书是指学生获得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其他部委、行业、企业等颁发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各类技能证书也在本栏填写。如果该学生具有两

张及以上证书，按与专业相近原则选最高的填写。
6证书等级是指发证部门认可的资格证书，无等级是指不分等级的资格证书。勾选：高级/中级/初级/无等级。
7实习时间（月）为学生实习月份数，不足整月，可填小数。
8毕业去向勾选：就业/创业/专升本/留学/参军/正在求职/其他。
9就业日期统计截止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10是否专业对口勾选：是/否。
11是否合作企业勾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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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实践条件基本信息

0.5.1 实训基地（室）基本信息

实训基地（室）名称 1实训基地（室）地点 2 管理员/联系人 3 教学实验（训）仪器设备名称 4 台套数 5 工位数 6 设备值 7（万元） 采购年度 8

勾选

说明：
1实训基地（室）指本专业 B类、C 类课程校内外实训地点。
2实训基地（室）地点勾选：校内/校外。
3管理员指校内实训基地（室）管理员，联系人指校外实训基地（室）联系人。
4教学实验（训）仪器设备填写本专业使用的主要设备。
5校内实训基地（室）填写此项。
6可供学生实训的岗位数量。
7校内实训基地（室）填写此项。
8校内实训基地（室）填写此项。

0.5.2 实习基地基本信息

实习基地名称 1 实习基地地址 合作单位
建立日期

2
合作期限

3
主要实习项

目
学生容纳量 工位数 4 有无住宿条件 5 有无实习津

贴 6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勾选 勾选

说明：
1实习基地指具有一定实习规模并相对稳定的高等学校学生参加校内外实习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若有学生在实习基地实习或就业，实习基地名称与 0.4

学生基本信息中实习单位和就业单位中有实习基地应保持统一。
2建立日期以合作协议为准。
3合作期限以合作协议为准。
4可供学生实习的岗位数量。
5有无住宿条件勾选：有/无。
6有无实习津贴勾选：有/无。

0.6 经费预算与执行基本信息 1

预算与支出 2 项目名称 项目明细 项目金额（万元） 经费类型 3 时间 年度



- 13 -

勾选 勾选

说明：
1费预算执行不得低于专业申报时预算数据，并对调整情况提交说明，专业预算执行情况填报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
2预算与支出勾选：预算/支出。
3经费类型勾选：实训基地（室）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开发）/课程建设（精品课程开发）/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课程建设（其它）/师资队伍建

设/其它。

0.7 社会服务基本信息

社会服务名称 社会服务对象
是否属于对接产业

（行业）
地点 完成日期 受益人次 服务项目收入（万元） 服务类型 1 参与教师

勾选 勾选

说明：
1服务类型勾选：培训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教育支援/其它服务。

0.8 获奖基本信息

颁奖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1 项目名次 2 获奖日期 是否是职业竞赛 3 授予对象 4

勾选 勾选 勾选

说明：
1项目级别勾选：国家级/省部级。
2项目名次勾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3是否是职业竞赛勾选：是/否。
4授予对象填写教师或学生姓名，多人参赛用“，”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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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设计

1.1 专业建设规划

1.1.1 服务产业（行业、岗位群对象）情况
1

服务产业（行业、岗位群对象）名称 服务产业（行业、岗位群对象）描述

（1000 字以内）

说明：
1根据本专业申报时在重庆市教委备案的专业建设规划中的服务产业（行业、岗位群对象）罗列。

1.1.2 专业建设目标

序号 专业建设目标 1 目标完成情况 2

1 勾选

说明：
1根据本专业申报时在重庆市教委备案的专业建设规划中的建设目标分条目罗列，若某条建设目标中有部分完成、部分未完成情况，请将此目标分成两条建

设目标，即完成目标、未完成目标。
2目标完成情况勾选：是/否。

1.1.3 专业建设举措

序号 建设举措 1 建设举措是否实施 2

1 勾选

说明：
1根据本专业申报时在重庆市教委备案的专业建设规划中的建设举措分条目罗列。
2建设举措是否实施勾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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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才培养方案

1.2.1 行业企业人员参与情况描述 1

说明：
1行业企业人员参与情况按首届毕业生人才培养方案研制情况填报。

1.2.2 职（执）业资格证书要求
1

说明：
1职（执）业资格证书情况填报首届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2鉴定地点勾选：校内/校外。

1.2.3 人才培养规格 1

人才培养规格 名称 描述

基本素质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职业态度

说明：
1人才培养规格按照首届人才培养方案填写。
2鉴定地点勾选：校内/校外。

序号 姓名 职称 职务 所在单位 所在产业（行业） 在行业（企业）工作年限 联系方式 承担工作任务

1

符合就业面向的职业资格证书

发证机构 鉴定地点 2

名称 等级要求

勾选



- 16 -

1.2.4 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支撑
1

目标或规格

课程名称

基本素质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职业态度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生成

课程 1

课程 2

……

说明：
1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支撑按照首届人才培养方案填写。基本素质、知识要求、技能要求、职业态度均不超过五项；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支撑

反映了一门课程对哪些知识、能力、素质、职业态度的培养有明显的支撑作用，如果某课程支持某个（些）知识、技能、素质、职业态度的培养，则在表中相

应单元格处用标记。

1.2.5 课程设置对职（执）业资格证书的支撑

支撑课程 1
职（执）业资格证书名称

职（执）业资格证书 1（生成） 职（执）业资格证书 2（生成） 职（执）业资格证书 3（生成） ……

生成

说明：
1支撑课程对职（执）业资格证书的支撑按照首届人才培养方案填写。如果某专业课程足以支撑职业资格证书认证要求，则在表中相应单元格处用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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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团队

2.2 教师授课情况

2.2.1 教师授课情况
1
表

教师姓名 2 本人承担总课时 3 所授课程 4 执行学时数 5 授课学年
教师专业背景与课程

是否相关 6 本人承担实际学时

勾选

课程 1（勾选） 勾选

…… …… …… ……

说明：
1教师授课情况采集本专业首届学生专业课授课数据。
2教师姓名勾选：表 0.3 教师基本信息中的教师。
3本人承担总课时为该教师对与本专业首届同级的所有学生授课总学时数。
4所授课程为本专业首届学生专业课程。
5执行学时数为该课程在本学年实际开出学时数。
6教师专业背景与课程是否相关勾选：是/否。

3.课程建设

3.1 专业课课程标准

3.1.1 专业课课程目标、内容及评价 1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课程评价 2 课程目标 3

生成

说明：
1专业课程目标、内容及评价以首届人才培养方案中执行的课程标准为依据。
2课程评价从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按照课程标准填写与之对应的课程目标。

3.2 专业课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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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教材选用情况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使用教材版本日期

（年）1 出版社 作者 2 教材性质 3 是否高职高专教材 4

生成 勾选 勾选

说明：
1使用教材版本日期（年）是指教材最新版本的时间。
2作者有多人参与用“，”隔开。
3教材性质勾选：教育部规划教材/教育部精品教材/行业部委统编教材/校企合作开发教材/自编教材/讲义/其他。
4是否高职高专教材勾选：是/否。

3.2.2 教材开发情况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作者 1 排序 合作企业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教材性质 2 使用时间

生成

说明：
1作者有多人参与用“，”隔开。
2教材性质勾选：教育部规划教材/教育部精品教材/行业部委统编教材/校企合作开发教材/自编教材/讲义/其他。

4.实践教学

4.1 实践教学条件

4.1.1 专业课课程实训项目开展情况
1

课程名称 学生入学年份

实训项目 1 实训项目 2 …

名称 地点 学时 名称 地点 学时 …

生成 生成 勾选 勾选 …

说明：
1此表主要采集本专业各年级专业课程（不含校外实习）实训项目数据，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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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成效

5.1 招生与就业

5.1.1 招生情况

年级 1 计划招生数 2 录取数 3 报到数 毕业人数 4
转专业人数 5

转入人数 转出人数

勾选

说明：
1首次填写近三个年级的情况，勾选：2015 级/2016 级/2017 级。
2计划招生数是指学校实际执行的招收新生的计划数量。
3录取数是指通过国家统一招生考试，按照国家招生计划实际录取的新生人数。
4按毕业要求获得毕业证书的毕业生人数。
5转专业人数指在校期间转入本专业的学生人数、转出本专业的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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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2019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自评结论

自

评

结

果

佐证材料

注：1.每项一级指标填写一张自评表。

2.自评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3.“佐证材料”部分仅列出学校能提供的佐证材料名称。

4.二级指标或主要观测点行数不够自行插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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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

佐证材料参考目录
1.专业设计

1.1 专业建设规划

（1）对接产业（行业）调研报告（PDF 版）

调研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对接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区域（产

业、行业）人才需求量、工作岗位能力要求、同类院校本专业设置及人才

培养情况、专业建设基础等内容。

（2）专业建设规划（PDF 版）

专业建设规划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专业建设现状、专业建设规划

期限、专业建设思路、专业建设目标、专业建设内容（师资、课程、实践

条件、图书、科研、学生等）与措施、保障措施。

（3）专业建设目标完成佐证材料。

1.2 人才培养方案

（1）人才培养方案（PDF 版）

各年修订版，方案要素及标准可参考“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对接产业（行业）专家及技术能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编写佐证材

料，如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调研、起草、撰写、讨论、论证的会议纪要的扫

描件及相关照片。

1.3 经费保障

（1）专业建设各项目（师资培训、设备采购、教改科研等）经费预算

及支出佐证材料。

2.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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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专兼结构

（1）本专业专兼教师队伍名单，注明教师是专任或兼职（盖章后的扫

描件或照片）。

（2）兼职教师聘用合同或聘用证书等（扫描件或照片）。

2.2 双师结构

（1）学校双师素质教师认定文件（扫描件或照片）；

2.3 专业带头人

（1）专业带头人认定文件及其学历、学位及职称证书（扫描件或照片）。

（2）专业带头人授课课表佐证材料（教务管理系统课表全屏截图专业

带头人任课表）。

2.4 培养机制

（1）兼职教师管理制度（PDF 版）；

（2）兼职教师培养（训）佐证材料（扫描件或照片）；

（3）专业带头人管理制度（PDF 版）；

（4）专业带头人、青年教师、新进教师等师资培养制度（PDF 版）。

3.课程建设

3.1 专业课课程标准

（1）所有专业课课程标准（PDF 版）；

（2）专业课程教学 ppt、讲义（PDF 版）；

（3）提供 5 名学生不低于 3 次专业课程作业及其 3 次实训记录（扫描

件或照片）；

（4）提供 5 名学生专业课的考试试卷（扫描件或照片）；

（5）提供各专业课试卷分析表（扫描件或照片）。

3.2 专业课教材建设

（1）专业课选用教材封面和教材目录（扫描件或照片）；

（2）主编或参编教材封面及目录（扫描件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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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编教材或讲义封面和教材目录（扫描件或照片）；

（4）对接产业（行业）人员参与教材编写佐证材料。

4.实践教学

4.1 实践教学条件

（1）本专业实训基地（室）建设招标、验收、运行等过程建设相关文

件；

（2）本专业实训基地（室）宏观照片（实训基地（室）名称牌及全景

照片）；

（3）本专业主要实训设备或仪器照片（仪器设备照片）；

（4）与其他院校、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室）的协议（或合同）（扫

描件或照片）。

4.2 实践教学管理

（1）实践教学管理文件汇编（PDF 版）；

（2）校内实训（实验）过程材料（扫描件或照片）；

（3）部分学生实习报告（扫描件或照片）。

5.建设成效

（1）学校盖章后的学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清单（扫描件或照片）；

（2）社会服务项目协议、照片及相关过程材料（扫描件或照片）。

6.自选项目

（1）师生获奖证书（扫描件或照片）；

（2）获奖文件（网址）、获奖新闻报道（网址）；

（3）创新创业典型案例支撑材料。

注：1.佐证材料均以 PDF 格式提供，文件扫描件、图片或照片等导入

word 后再转化为 PDF 格式。

2.确保提供的扫描件、图片或照片一定清楚可见，否则视为佐证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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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

专业及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新专业代码 新专业名称

1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20805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2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600405 空中乘务

3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4 6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5 610206 软件与信息服务

6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7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8 630604 连锁经营管理

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10 610205 软件技术

11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111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12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3 560707 新能源汽车技术

14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40703 物业管理

15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630201 金融管理

16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18 630201 金融管理

19 640101 旅游管理

20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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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620201 财务管理

22 560105 环境艺术设计

23 560501 建筑工程管理

24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20905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2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670302 摄影摄像技术

26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600415 航空物流

27 6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28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29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30 630702 汽车营销与服务

31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610205 软件技术

32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33 6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34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35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36 540104 建筑室内设计

37 560707 新能源汽车技术

38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39 600101 铁道机车

40 600108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4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

42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630301 财务管理

43 5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44 670404 休闲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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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620503 商务管理

46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650208 国际标准舞

47 6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48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49 5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